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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檢率警現地查訪蔬果價格有無哄抬囤積不法情事 
 

一、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，避免哄抬物價囤積商品而嚴重影響民生不法

情事，本署由檢察長林錦村於 105年 10月 21日指派主任檢察官林

俊傑、吳宇軒規劃在不擾民前提下，深入查察市場上之哄抬物價不

法行為。 

二、俟先後於同月 22日、23日，由林主任俊傑與檢察官楊士逸、吳聆

嘉會同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、潮州、里港等分局員警，前往縣內

各大果菜及批發市場，現地查訪轄內市場蔬果價格有無哄抬囤積不

法情事。 

三、為配合市場營業時間，實地訪查市場從業人員與盤商、攤商以瞭解

現地狀況，本署檢察官楊士逸於 23日凌晨 2時許，會同里港分局

員警至九如鄉果菜批發市場訪查，主任檢察官林俊傑與檢察官吳聆

嘉亦於同日清晨 7時許，會同屏東分局員警分赴麟洛鄉果菜批發市

場、屏東市海豐市場及和生市場訪查，並責成潮州分局前往潮州鎮

果菜市場訪查蒐集相關情資。 

四、本署經實地查訪蔬果產銷狀況，並分別聽取九如果菜批發市場、海

豐、和生果菜市場、麟洛果菜運銷合作社之場長、經理、主任、專

員及各市場內外盤商、攤商之意見，已初步瞭解蔬果產量及銷售價

格之波動因素、轄內蔬果生產有無批發價格訂價能力、哄抬囤積蔬

果之原因等情。並於必要時，將規劃邀集相關轄區警局、果菜（批

發）市場從業主管會商第二波之查察行動，嚴加查察並遏止市場上

之哄抬物價囤積商品不法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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